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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理由解僱勞⼯，是否合法？需不需要先預告？勞⼯
該如何主張權利？

⽂:⿈胤欣（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2-09

案例

A於2012年6⽉30⽇起受僱於B公司擔任作業員，⽉薪28,000元。6年後的2018年7⽉30⽇，B告知A因
公司已全⾯採⽤⾃動化機器⽣產，不再有作業員⼈⼒需求，從2018年7⽉30⽇起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1]資遣A（資遣⽣效⽇為2018年7⽉31⽇），但資遣⽣效⽇同⽇，B新聘⼀名C擔任收發⽂⾏政⼈
員，⽉薪28,000元。試問資遣是否合法？A該如何主張權利？

註腳

本⽂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有左列情事之⼀者，雇主不得預告勞⼯終⽌勞動契約：……四、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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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理由解僱勞⼯，合法嗎？
資料來源：⿈胤欣 / 繪圖：Yen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與勞⼯間之勞動契約，除須具備業務性質變更外，還須符合「有
減少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之要件（⾒圖1）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的「業務性質變更」，是指除雇主本⾝營業事業項⽬變更外，包含因經營事業之
技術、⼿段、⽅式變更，或雇主經營決策改變，造成業務產⽣實質變異情形[1]。⾄該條款後段規定的「有減少
勞⼯之必要，⼜無適當⼯作可供安置時」，則是指如雇主有其他⼿段可以安置勞⼯，例如企業內調職、合理期
間再教育後仍有可勝任⼯作等，即不得資遣勞⼯[2]。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與勞⼯終⽌勞動契約，亦須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與勞⼯終⽌勞動契約時，應視勞⼯年資的不同⽽應給予不同的預告期



間[3]，如雇主沒有先預告就終⽌勞動契約，則應給付預告期間之⼯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定有
明⽂。亦即，雇主未遵守預告期間，法律效果僅係須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3項規定給付勞⼯預告期間⼯資，不
會因雇主沒有遵守預告期間，⽽被認為資遣不合法，資遣合法與否仍回歸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判斷，與雇
主是否遵守預告期間無關。

三、雇主違法終⽌勞動契約，勞⼯得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繼續存在

雇主違法解僱勞⼯時，建議勞⼯先寄發存證信函通知雇主表明隨時準備給付勞務之意思。雇主如拒絕讓勞⼯繼
續⼯作，法院⾒解認為，勞⼯除了沒有補服被資遣期間的勞務義務外，並得請求雇主繼續給付被解僱期間⾄復
職⽇⽌之⼯資[4]，及按⽉提繳勞⼯退休⾦⾄勞⼯在勞⼯保險局設⽴之勞⼯退休⾦個⼈專戶。

四、回到案例

B因改採全⾯⾃動化機器⽣產，業務已產⽣實質變異，符合「業務性質變更」要件。但是，B在資遣A⽣效同⽇
⼜新聘⼀名C⾏政⼈員、⽉薪同為28,000元，表⽰B仍有其他⼯作可以安置A，且收發⽂⼯作本⾝不需具備特
殊專⻑，應為A能⼒上所能勝任，B卻未將A調任為⾏政⼈員，反⽽直接資遣，不符合條⽂中「無適當⼯作可供
安置時」的要件，因此B對A之資遣為不合法。另⼀⽅⾯，A已⼯作超過三年，B終⽌勞動契約卻未於30⽇前預
告，亦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B應給付A預告期間⼯資28,000元。

註腳

標籤
 終⽌勞動契約，資遣，預告期間，業務性質變更，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最⾼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事判決：「所謂業務性質變更，就雇主所營事業項⽬變更固屬之；就
經營事業之技術、⼿段、⽅式有所變更，致全部或部分業務發⽣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亦屬之。故雇主出
於經營決策或為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同經營⽅式，該部分業務之實施，
亦發⽣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亦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

[1]

   臺灣⾼等法院102年度重勞上字第14號⺠事判決：「所謂『無適當⼯作可供安置』，則指雇主主動為勞
⼯安置⽽不可得之情形。是以，倘關於同性質之他部⾨依然正常運作仍有職缺可供安置，或以受僱⼈現有
技能或經過合理期間之再訓練亦有能勝任之⼯作，均與無適當⼯作可供安置之要件不符。」

[2]

   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雇主依第⼗⼀條或第⼗三條但書規定終⽌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
款之規定：⼀、繼續⼯作三個⽉以上⼀年未滿者，於⼗⽇前預告之。⼆、繼續⼯作⼀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前預告之。三、繼續⼯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前預告之。」

[3]

   最⾼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405號⺠事判決指出：「雇主不法解僱勞⼯，應認其拒絕受領勞⼯提供勞務之
受領勞務遲延。……［作者按：勞⼯］無補上開期間服勞務之義務，並得依原定勞動契約請求該期間之報
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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